
聊城市技师学院纪检监察

信访举报流程（修订）

｛

受理信访举报件一般 3 个月内办结，

复杂情况经学院纪委书记批准后可延长 3 个月，特殊情况需再次

延长期限的，报上级纪检机构批准。

来访、来电、来信、

邮箱、网络等：及

时填写登记表，登

记信息简明扼要

领导交办件：

及时登记

其他转办件：

及时登记

上级转办件：

及时登记

纪委书记批示

承办部门提出意见

收到信访件 5 个工作日内转入办理阶段，已办结的重复信访件，经领导同意可直接进入办结阶段

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实名信访举报人反馈受

理情况

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

自办件：根据反映问题认

真调查取证，并向相关领

导汇报调查进展和结果

上级信访转办件：在规定

期限内办结，并上报审查

调查材料

转其他部门信访件：经领导

同意及时转其他部门办理，

办理部门形成书面材料上

交院纪委案件管理室

办结：实名举报应在办结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答复反馈，上级转办件视上级

审核意见确定是否办结

办结后及时立卷归档
责任人：纪委案件管理室负责人

电话：8503018
地点：汇智楼 A306
邮箱：lcsjsxyjubao@lc.shandong.cn


